
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58號 

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計畫案 

會議紀錄 

時間 中華民國 109 年 4月 17 日，下午 3 點 

開會人員 詳簽到簿 

一、 說明申請建物規模條件，本案申請範圍為一宗基地併有兩張使用執照，本案建

築物為單棟建築物，且有獨立使用執照。 

二、 說明有關申請資格、申請流程、申請項目及同意比例與違章處理方式等內容。 

三、 有關本案申請增建電梯補助，依照一般整建維護補助要點其補助金額每案核准

總經費為 50%比例，金額上限為 1000 萬。惟本案因近捷運之環狀線板新站，

依規定補助額度上限可達 75%比例。 

四、 有關同意比例處理方式，若達百分之百則同意辦理，若達一定比例則進入事業

計畫申請流程，或可採一人預審方式辦理。 

五、 本社區之重點事項： 

(一) 需調閱使照竣工圖，計算外牆立面面積。 

(二) 調閱產權資料製作同意書，先行做社區內部整合及調查。 

(三) 調查本案位置與捷運車站之距離關係。 

※僅供作為「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輔導暨示範街道評估計畫」申請使用，不另做其他用途。 

 


